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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住宅合作社的历史和发展 

徐益民

    

    一 住宅合作社在国外的发展 

    早在１７７５年全球第一家互助性建筑社团在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建立。大约１００年后法国、德

国分别于１８６０年、１８６２年出现了住宅合作社。日本、瑞典、丹麦、奥地利等国都有比例不小的合

作住宅。 

    英国第一个住宅合作社成立后２００年，１９７６年，在温哥华建立了联合国人居中心。我自认为从

解决住房来讲，这既是管理组织，又可称为准"全球住宅合作社"。联合国每年设住房日主题，被视为房地

产业的世界目标，根本目标：一是为所有人提供适当住所；二是为所有家庭提供最起码的一小块地。 

      二 住宅合作社在中国的兴起 

    合作建房出现在世界上已两百多年，盛行已一百多年，在我国悄然兴起，受到城镇居民的青睐，应该

说是非常理性的行动。自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城市可以个人建房以后，个人建房、合作建房、集资

建房才逐步发展起来。第一阶段个人建房"民建公助"时期。第二阶段是住宅合作社创建时期。１９８０年

温州市开始出现由工会组织推动的合作建房，但未使用住宅合作社名称。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期间建

成四批住宅共１２．３万平方米，解决２６９５户职工住房困难。每平方米造价９８．４１－２２９．７

０元，分别比同期市场价低１０％－１５％。 

    １９９６年９月，全国总工会、建设部联合１６家单位，经民政部批准，在北京成立了合作住宅的全

国性社会团体--中国合作住宅促进会。 

    类 型 

    一 国外的住宅合作社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租房式住宅合作社。２、房产私有的住宅合作社。３、普通型住宅合作社。４、自己动手的住宅

合作社。５、房屋共有的住宅合作社。 

      二 中国住宅合作社类型 

    １、社会型住宅合作社。这种类型的住宅合作社，有的是由建设部门组织的，如武汉的常码头、复兴

村，昆明市的马酒营、云山小区，天津市的蓟县、宝坻、武清县，包头，榆次等住宅合作社。有的是由工

会出面组织的，如天津、南京、长春、吉林、淄博等市的职工住宅合作社。还有工会和建设部门共同组织

的。 

    ２、行业型住宅合作社。主要分布在建设系统、工会系统、教育系统，如上海市城建系统职工住宅合

作社，长春市教育职工住宅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都是面向本城镇、本系统内中低收入职工的。 

    ３、单位型住宅合作社。主要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在内部利用自用土地，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

下，为解决本单位职工住房困难而组织的住宅合作社。如北京城建集团、东北机器制造总厂、武汉锅炉

厂、天津拖拉机厂等职工住宅合作社。 



    展 望 

    从住宅合作社的出现和发展来看，是在生产力发生新的变化后，城市化进程加快，生产力发展水平又

不很高的情况下，职工群众从自发到自愿而组织起来的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形式。中国目前正处在加

速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结构正进行战略性调整，下岗再就业始终是处在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住房分配制度

已由实物分配转变为货币分配，农村３亿左右的劳动力又急需从农业上转移出来，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

业，他们都将会由农民-"都市农民"-城市居民。这些"都市农民"依谋生的方式又可分为业主、个体劳动

者、雇工和无正当职业者等。其中大多数处于中低收入的经济水平，已经和正在变成急需住房群体。可见

满足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住房供应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有许多复杂而浩瀚的工作要研究，要实施。

因此住宅合作社这种供应住房的方式要引起充分重视，展望将会有美好前景。 

      一 明确目标，发挥作用 

    在住房的目标中，笔者认为"各类收入水平人群住房解决的均衡水平较高"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住房目

标的衡量指标之一。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差距只能是"有其屋"与"优其屋"。从现在起，为"无家可归"者
提供住宅不仅仅停留提供一个避风雨的屋檐，而是要提供包括有环境卫生要求、水的供应及交通联系要求

的住宅。 

      二 激活民资，促进创新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住宅合作就是住房制度改革中明确需要发展的新的住房供应体系的内容。早在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中就明确提出"积极组织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在随后的１９

９４年和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房改的文件中都明确指出：鼓励集资合作建房，发展住宅合作社，发

挥各方面积极性，多渠道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三 加快立法，规范发展 

    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发展，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市场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住房市场的健康

发展，是我国住房新体制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目前急需要对《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改，在修改中既要强调规范，更要加大对住宅

合作社扶持的力度。与此同时，还要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在《住宅法》的起草中，也应充分考虑规范和

发展住宅合作的条款要求，为我国城镇住宅合作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规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 

    随着住房货币分配制度的全面实施，单位从住房建设领域退出，单位型住宅合作社必将逐步萎缩，行

业型住宅合作社也是如此。社会型住宅合作社必然加速发展，成为住宅合作社的主流。社会型住宅合作社

有利于充分发挥住宅合作组织的优势，规范操作，有利于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城市土地的利用，应成为新的

城镇住房制度下我国住宅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四 多方支持，永葆活力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住的问题又是更为突出的特殊问题，面对全社会的住房

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单位、个人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世界各国住房问题都是有政府决策层介入的，１

９８７年为无家可归者的国际住宅年宣言就在于促进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无家可归问题上的努力，解决

住宅不足问题。我国新的住房体制也不例外。政府通过立法、规划用地及供地方式、金融支持、政策倾

向、公益服务来扶持住宅建设，必要时进行资金投入，直接财政补贴；全社会主要提供信息、中介服务，

特殊的困难群众还要进行特殊的赞助和救助；单位直接提供住房工资或直接的某种补贴，都要列入单位工

作成本或产品成本。就是要主体参与全方位，资金筹集多渠道，共同解决住房问题，实现"安居乐业"。对

不同的群体只是在扶持力度，支持力度方面不同而已。对高收入、中低收入、中低偏下收入、最低收入家

庭阶层，政府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本文所研究的是解决中低收入偏下收入者阶层住房问题，即合作建

房。合作建房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只能微利或无利，住宅合作社自身还应开辟多种经营和各种有偿

服务，用以反哺合作建房。低收入者是在变化的，家庭 或人 的变化必然要带来合作社所建房产权的变

化，此时是合作社的产权，彼时就将会流动成另一个主体的产权。实际上当社员发生各种情况变化时，若

需要变动产权关系，应将合作社的产权房通过价格杠杆或某种经济手段变成市场上的商品房，动起来，流

通起来，才能真正活起来，永葆活力。更清楚地说，通过合作建房，可为社员提供原始住房的积累。合作

社所建住房活起来，住宅合作社本身才能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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